
1 

证券代码:600817       证券简称：ST宏盛      编号：临 2021-032 

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向

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宇通集团”）和拉萨德宇新创

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宇新创”）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

式，购买其持有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宇通重工”）

100%股权。该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，标的资产

于2020年11月3日完成过户并取得换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，公司于2020

年11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

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。 

根据公司与宇通集团和德宇新创签署的《郑州德恒宏盛科技
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约定，公司聘请大信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宇通重工过渡期损益情况进行

专项审计。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过渡期及过渡期损益安排 

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过渡期间，如标的公司盈利，该利

润归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标的公司股东，即上市公司所有。若标的

公司亏损，则该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标的公

司的股权比例向上市公司承担补偿责任，并应在标的资产过渡期

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三十日内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给上市公司。 

二、本次交易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情况 

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宇通重工过渡期损益

进行了专项审计，出具了《关于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过渡期损

益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》（大信专审字[2021]第16-00020号）。 

根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，过渡期内宇通重工实现净利润

326,989,060.17元，宇通集团和德宇新创无需承担补偿责任，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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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重工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


